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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框架合作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合作合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

和基本原则等框架性约定，其中下文所提及的框架合作合同主要内容中的“优先

框架扶持政策”、“现场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系统”、“扶持优惠政策”以及合

作领域的具体内容，公司与合作方将另行协商并以补充协议的方式确定。对上述

具体合作细节及安排达成协议的，公司将根据相关信息披露规定，就后续安排事

宜发布临时公告，同时将本次合作的实施及执行情况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合同类型及金额：本次签订的合同为框架合作合同，合同双方将在后期

以书面补充协议的方式约定具体金额。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合同，已达到生效

条件。 

 合同履行期限：双方合作期限自 2015年 12月 26 日起至 2016年 12月

25日止，双方若无异议, 应另行以书面补充协议的方式签订续期协议。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合同为框架合作合同，对于上

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将建立在后续合作细节确定的基础上，公司将根据合作事

宜的后续发展，深入探讨其所产生的影响。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本公司”）

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于 2015 年 12月 16日正式签



署了《框架合作合同》, 就智能、大数据及创新科技应用等领域展开合作，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框架合作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2、法人代表：梁志祥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0号百度大厦 2层 

5、主营业务：因特信息服务业务（除出版、教育、医疗保健以外的内容）；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

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呼

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信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0月 20日）；利用互联网经营音乐娱乐

产品，游戏产品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美术品，演出剧（节）目，动漫

（画）产品，从事互联网文化产品展览、比赛活动（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16 年 11 月 21 日）；设计、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技 术 推 广 ； 经 济 信 息 咨 询 ； 利 用 www.baidu.com 、

www.hao123.com(www.hao222.net、www.hao222.com)、网站发布广告；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医疗软件技术开发；委托生产电子产品、玩具、

照相器材；销售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

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卫生用品、体育用品、纺织品、服装、

鞋帽、日用品、家具、首饰、避孕器具、工艺品、钟表、眼镜、玩具、汽车及摩

托车配件、仪器仪表、塑料制品、花、草及观赏植物、建筑材料、通讯设备；预

防保健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6、百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为上市公司非关联方。 

7、发展状况：百度作为全球最大搜索引擎互联网企业，具备优秀的网络推

广宣传技术能力。 

（二）合同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http://www.baidu.com/www.hao123.com(www.hao222.net/www.hao222.com)
http://www.baidu.com/www.hao123.com(www.hao222.net/www.hao222.com)


1、合同签署的时间：2015年 12 月 16日 

2、合同签署的地点：北京 

3、合同签署的方式：现场签订 

（三）签订合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签订的框架合作合同无具体标的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由董事长审核批准后，授权总经理签署。 

（四）合同履行的后续安排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宜的后续发展，深入探讨其所产生的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二、 框架合作合同主要内容 

1、百度未来商店和香江控股达成框架合作伙伴关系，百度未来商店获得香

江控股全国的香江家居卖场及相关渠道优先框架扶持政策，所涉具体事宜双方另

行协商签订协议。 

2、双方共同建立基于现场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系统，共同推进大数据的收

集、挖掘、分析、推广等业务，推动已有资源数据的双向共享和合作，共享大数

据等成果，未经双方许可大数据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或提供，共同规避风险。 

3、如香江控股在百度媒体资源发布广告的，百度给予香江控股扶持优惠政

策。 

4、双方根据各自的业务需求，进行相互的技术及资源合作，包括但不仅限

于创新领域，科技应用领域等相关创新应用的拓展延伸。 

上述内容所涉及的优惠政策及合作领域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与合作方针

对以上具体事项在补充协议中予以确定。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为框架合作合同，对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将建立在后续合作细

节确定的基础上，公司将根据合作事宜的后续发展，深入探讨其所产生的影响。 

 

四、 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合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等框架性约定，框架合



作合同主要内容中的“优先框架扶持政策”、“现场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系统”、

“扶持优惠政策”以及合作领域的具体内容，公司与合作方将另行协商并以补充

协议的方式确定。对上述具体合作细节及安排达成协议的，公司将根据相关信息

披露规定，就后续安排事宜发布临时公告，同时将本次合作的实施及执行情况在

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